
【重要權益通知】 

客戶未約定保證金追繳通知方式，自115 年 6月 22日(一)起，暫時停止受理客戶新倉委託 

本公司為落實相關法令遵循要求，台端如欲繼續維持期貨交易帳戶之交易權利，謹請台端於民國(下同)115 年 6月 18日前，親洽本公司

或往來之永豐金證券全省分公司，辦理客戶資料更新及徵信作業。如台端逾前揭期限未完成上述作業者，本公司將自115年 6月 22日

起，暫時停止受理台端期貨交易之新倉委託(但平倉委託不受影響)；若有疑問請洽所屬營業員，以上通知。 

 

客戶可至下列平台進行線上申請:  
客戶保證金追繳通知約定方式需為：得以當面、電話、簡訊、Email（限有留存資料）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

（一）iLeader 

（二）大戶投 

（三）理財網 

（四）eLeader 

 


